
井陉县发展和改革局职责任务清单
序号 内设机构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1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查督

办，负责机关文电、会务、保密、机要、信

访、档案、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负

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和内

部审计工作，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答复工作，负责门户网站管理工作。负

责开展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和舆情监测等工

作。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

治、精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承担机关

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

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

作。负责协调普法、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行

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组织有关法律和行

政法规及规章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查督办，负责机关文电、会务、

保密、机要、信访、档案、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机

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承办人大代

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负责门户网站管理工作。负责

开展新闻宣传、舆论引导和舆情监测等工作。

2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及

群团等工作，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

3
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负责协调普法、行

政执法协调监督和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组织有关法律和行

政法规及规章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

2
综 合 股

（ 区 划

办）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牵头组

织统一规划体系建设。负责县级专项规划、

区域规划、空间规划与全县发展规划的统筹

衔接。

（二）提出加快建设全县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重大任务以及

相关政策。组织开展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政

策、重大工程等的评估督导，提出相关调整

建议。

（四）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有

关工作，提出相关改革建议。牵头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协调推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落实国家、省、市完善基本

经济制度政策，推动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

负责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工

作。

（七）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政

策，组织拟订相关区域规划和政策。落实推

4
研究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重大问题，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形势，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及有关政策

建议。

5
衔接平衡农业、林业、畜牧、水产、水利、气象、生态及有关农

村基础设施等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

6
牵头组织编制特重大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协调有关重

大问题。

7 提出生态安全相关政策建议。

8
提出县财政性建设资金相关项目及投资计划安排意见和国家、

省、市资金相关项目及投资计划建议的申报并协调实施。

9
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组织拟订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

策，并协调实施。

10 负责农业区划工作。

11 综合提出并协调实施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

12
协调社会事业和产业发展政策和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相关的县

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安排建议。

13
研究提出全县重大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和重大生产力布

局建议，组织拟订并实施县发展规划。



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

（十一）负责全县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

的政策衔接，协调有关重大问题。拟订社会

发展战略、总体规划，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促进

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

建议。

14
承担统一规划体系建设工作，统筹衔接县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统筹规划目录清单、审批计划和备案管理。

15 协调推进县级特色小镇创建培育工作。

16 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建议。

17
组织拟订推进全县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和规划，

组织推进经济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

18
组织拟订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做好年度计划与五

年发展规划的统筹衔接。

19
监测分析全县经济形势和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对宏观经济和社

会发展进行预测。

20
研究总量平衡，提出经济调节的目标及相应政策措施建议，开展

重大政策预研和预评估。

21 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22 提出经济安全、资源安全相关政策建议。

23 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

24
研究全县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拟订并组织实施综合性经济

体制改革方案及有关专项改革方案，协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牵头研究和指导扩权县改革。

25 负责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26
拟订相关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评估督导的制度

并组织实施，提出相关评估评价意见和改进措施建议。

27
研究拟订全县服务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政策措施，监

测分析服务业发展运行情况，协调解决服务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28 负责服务业目标考核管理工作。

29
负责争取国家和省、市服务业专项支持资金，会同县财政提出县

级服务业专项资金安排意见。

30 监测研判外贸形势并提出政策建议。

31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物流工作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

32 拟订物流建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33
负责物流体系建设，研究分析物流发展重大问题，提出促进全县

物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4 负责协调推进重点物流项目。

35
指导、管理和协调全县物流发展工作，负责培育物流产业发展，

拟订相关政策、制度并监督实施。

36 指导、促进重点物流企业发展。

37 承担现代物流技术的推广工作。



38 统筹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与国家、省、市发展规划的衔接平衡。

39
综合分析交通运输运行状况，协调有关重大问题，提出统筹综合

交通发展有关政策建议。

40 提出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建议并协调实施。

41 统筹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与国家、省、市发展规划的衔接平衡。

42
综合分析交通运输运行状况，协调有关重大问题，提出统筹综合

交通发展有关政策建议。提出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建议并协调实

施。

3
投资管理

股

（六）负责全县投资综合管理。拟订全县固

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结构调控目标和政策，

会同相关部门拟订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权限

和政府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目录。安排

县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有关发展性专

项资金，按规定权限对投资项目进行事中事

后监管。规划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

局，组织推动重点建设项目。

（七）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政

策，组织拟订相关区域规划和政策。落实推

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

（九）推动实施全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

同相关部门拟订全县推进创新创业的规划

和政策，提出创新发展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的政策。会同相关部门规划布局县级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组织拟订并推动实施高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政策，协调产业升级、重大技术装备推广

应用等方面重大问题。

（十九）负责拟订招商引资、利用外资中长

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拟

订投资促进政策，承担县投资促进工作领导

小组日常工作。

（二十七）负责引进央企资金、项目及各项

合作，促进合作项目的建设，负责为央企服

务工作；负责外商投资项目建设的跟踪、协

调和服务工作，负责引进资金到位统计工

作。

43 负责全县投资综合管理。

行 政 处

罚 类 第

22 项

44 拟订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结构调控目标和政策。

45
安排中央、省、市预算内补助我县资金的建设项目和县级预算内

基本建设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46
指导全县工程咨询业发展。按规定权限对投资项目进行事中事后

监管。

47 按规定权限和职责对投资项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48
负责建设项目的谋划、争取和协调，拟订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

及时掌握了解项目信息，提出相关建议。

49
负责收集国家有关部委、商务办事机构、科研单位等重要政策、

经济信息，提出对策建议等。

50 研究拟订地方综合性产业政策。统筹衔接工业发展规划。

51
研究拟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措施，

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工业重大项目布局建议和相关产业重大工程

并协调实施。

52 组织拟订推进创新创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

53 推进创新能力建设和新兴产业创业投资。

54 推动技术创新和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化，组织重大示范工程。

55
负责谋划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调与国家、省、市

相关规划的衔接，提出落实推进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56
拟订落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年度计划，督导检查各项支持政策

的落实。



（二十八）负责指导全县经济技术交流与区

域经济技术合作工作；负责区域间资金、项

目、人才、科研成果及产业合作工作，开展

与省外重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

（二十九）指导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工

作，指导、监督、检查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

变更的备案工作。

57

拟订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发展规划，推进产业转移对接工作，会

同有关部门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对接合作，负责联系沟通信

息反馈及项目跑办，争取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资金、项目支持等

工作。

58 负责组织编制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年度工作计划。

59
起草有关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负责全县重点项目的调

查研究、统计分析、预测预报、宣传报道。

60 提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责任制方案。

61
提出和落实重点项目年度考核、考评方案，督导县市重点项目实

施进度。牵头组织专项考核等工作。

62

协调、调度落实涉及重点项目的各项建设条件，推进重点项目的

前期工作和在建工作，掌握全县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重

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参与重点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工

作。

63
研究分析财政金融运行形势，参与研究提出我县贯彻国家、省、

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64
研究财政金融政策与发展规划、产业和区域政策协调发展并提出

相关建议。

65 按分工负责非上市公司发行企业（公司）债券工作。

66
落实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政策措施，推进创业投资和产业投

资基金发展与制度建设。

67 组织建设项目政银企对接。

68 按分工组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相关工作。

4
经济能源

股（能源

办）

（十）跟踪研判涉及经济安全、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各类风险

隐患，提出相关工作建议。会同有关部门拟

订全县储备物资品种目录、总体发展规划。

（十二）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和改革，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工作。综合

协调环保产业和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作。提

出全县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任务并组织实

施。

（十五）提出全县能源发展战略建议，拟订

能源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年度制定计划并

组织实施。负责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

69
监测研判经济运行态势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经济运行中的

重大问题。

70
统筹协调煤、电、油、气及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并组织应对有关重

大突发性事件，提出安排相关应急物资储备和动用的建议。

71
负责监测电力运行态势，负责全县电力行业管理和行政执法，电

力年度供需平衡、资源配置和电力需求侧管理，负责电力管理协

调工作，有序用电、迎峰度夏（冬）电力保障工作。

72 负责组织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相关工作。

73 提出全县能源发展战略建议。

74 编制能源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75 负责能源综合业务和体制改革相关工作。



用。负责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市场监管；负

责散装水泥管理工作。
76 拟订能源装备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77 提出能源装备业的发展布局和重大项目安排意见。

78 负责能源装备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79 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工作。

80
负责能源资源节约、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和城镇污水治理、城镇

垃圾处理等项目管理工作。

行 政 处

罚 类 第

24、25、
27 、 28
项

81 负责指导全县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

82 提出相关发展布局及重大项目安排意见。

88
贯彻散装水泥、商品砼、商品砂浆管理的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
监督检查违反国家散装水泥、预拌砼、预拌砂浆管理法规、规章

和国家政策的行为。

84 指导散装水泥推广和节能监察工作。

85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开展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和培训，依法组织或参与组织有关事故调查处理；按权

限指导督促相关行业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行 政 处

罚 类 第

26、27、
28 项

5
物价管理

股
100

拟订年度价格工作规划和综合性价格改革方案。

87 研究提出年度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

88
监测分析研判全县价格形势和重要商品价格情况，提出价格调控

政策建议。

其 他 类

第 35 项

89
负责价格调控应急机制建设，依法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和物价上涨

联动机制等调控措施。

90 研究制订有关价格规章草案和重要政策文件。

91 负责市场价格监测和价格信息管理工作。
其 他 类

第 35 项

92
负责对列入省成本监审目录和省授权实行成本监审的商品及服

务价格进行定调价前期监审工作。

其 他 类

第 37 项

93
负责重要产品成本调查和监审工作，审核汇总重要农产品的成本

收益，提出对策建议。

其 他 类

第 36 项

94
负责组织落实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资源稀缺、自然

垄断经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政策和改革措施。

95 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研究拟订价权内的商品价格改革和调定方案



并组织实施。

96
拟订商品的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对实行市场调节的与人民生活

关系密切的工农业产品价格进行监审。

其 他 类

第 37 项

97
指导协调重要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必要时制定最低保护价和最高

限价。

98
调查研究、分析主要农产品和关系国民经济基础工业品的生产成

本、利润和供求变化、价格趋势，为宏观调控提出依据和相应的

政策建议。

99
负责全县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领域价格和收费管理，

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有关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

100 拟订和调整县政府管理的国家机关收费项目和标准。

101
拟订并动态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目录清单和政府定价经营

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102
负责全县商品住宅价格、土地价格、房屋租赁价格的管理并制定

相应的价格管理办法，管理房地产价格评估。

103
落实有关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的调整及政策措施。负责组织

协调价格听证工作。

6
粮食物资

储备股

（十六）拟订全县粮食流通规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粮食行业发展和粮食流通设施建

设，承担全县粮食流通宏观调控，落实国家、

省、市粮食购销政策和粮食质量标准。负责

粮食流通、加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负责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负责粮食收购、储

存、运输环节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的监

督管理，组织实施全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

承担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日常工作。

（十七）拟订县级粮食资储备规划、储备品

种目录并组织实施，负责物资储备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工作，承担

粮食储备企业安全的监管责任，落实有关动

用计划和指令。监测粮食供求变化并预测预

警。

104 负责粮食管理有关工作。

105 制定全县粮食收支总量平衡及粮食流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106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粮食购销政策，指导政策性粮食供应。

107
负责县级储备粮的行政管理，研究提出全县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的

建议。

108
负责监测县内粮食供求变化并预测预警，承担粮食应急有关工

作。

109 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牵头负责行业统计。

行 政 处

罚类第 7
项

110 配合财政部门管理使用粮食风险基金。

111 负责全县粮食企业会计报表。

112
拟订县级粮食等重要商品的总量计划，负责实施县级储备粮的收

储、轮换和日常管理。

113 研究提出粮食重要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意见。



114 负责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项目管理。

行 政 处

罚 类 第

17 项

115
负责粮食流通、加工行业和粮食承储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

作。

行 政 处

罚 类 第

11、12、
13、14、
15、18、
19、20、
21 项

116 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仓储和科技统计工作。

117
对国家、省、市粮食流通和储备政策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依法组织对重大案件查处和督查督办；承担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考核日常工作。

行 政 处

罚 类 第

2、3、4、
5、6、8、
9、10、
16 项

注：需将部门权责清单中的所有权力事项细化分解到相应内设机构。


